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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安然事件造假手法概述
1 . 1 利用“特别目的实体”隐藏债务。当时，在安然控

制下的一家名为Rhythms Net Connections(RNC)的通讯设备公
司，凭借着抓住了市场机遇，正逢当时网络股行情大好，安然持
有的RNC股票市值涨翻了几十倍。但是依据IPO的规定，安然的
这笔投资需要在六个月的锁定期后才能实现收益。为了套现，安
然成立了特殊目的实体公司Raptor。安然以非关联方RNC对Rap-
tor的投资超过3%，并且以实际运营基金满足会计准则形式上的
要求为由，顺理成章的不将Raptor的经营状况在合并报表中列
示，设立SPE进行大量的资产负债表表外融资，以此作为隐瞒负
债、掩盖损失的工具。

1.2利用复杂的公司组织结构操纵利润。安然公司通过调整
资本结构，建立了一环套一环的复杂控股体系，其中涉及到的关
联企业多达3000余个，这些关联企业与安然这个最大的母公司
形成了“金字塔”式的多层控股链，将子公司的利润层层上传到
母公司账上，而上层的公司则将风险与债务下放，在这条控制链
上，距离越远的子公司，其负债在总公司的财务报表上根本不会
被体现出来。但其实只要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，就会打破这种一
层一层往上填窟窿的平衡，如同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塌，将整个
安然公司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

1.3违反会计准则。安然在2000年创立了4家SPE，发行了
1.72 亿美元股票，在没有收到认股款的情况下，就确认了“实
收资本”，但实际上按照会计准则，应视为股东欠款作为股东收
益的减少。这一做法导致公司股东权益虚增。其次，安然利用衍
生创新金融工具实现产融结合，将能源产品“金融化”。但其中
存在的问题是会计准则对如何对这类资产做价值评估并没有明确
的规定，市场对于这类资产是否做出了正确的价值评估也无法判
断，安然就利用了“当日市价准则”操纵利润。

通过以上三种越界手法，还有更多复杂的造假的手段，安然
在97年以来隐藏债务25.86亿美元，虚报盈余5.86亿美元。

2  由安然造假手段反映出会计制度的不完善之处
2 . 1 对报表附注披露内容制度的欠缺。《上市公司信息披

露管理办法》中只规定了重大事项披露条款，因此财务造假的企
业就利用了这个漏洞，掩盖不良交易，只向信息使用者披露管理
层希望使用者知道的信息，从而产生欺骗行为。并且一些公司的
财务报表看似数据真实有效，但实际上只披露了大篇幅的非主营
业务相关的信息，对于企业的经营状况分析作用微乎其微。

2.2评估财务报表数据的衡量指标缺乏客观性。根据会计专业
的原则，财务报表仅用原始成本计量资产的价格，再考虑折旧和摊销
后进行确认。其所计量的资产或负债的价值不仅没有将市场价格列入
考虑因素，而且忽略了某些资产或负债具有的非常重要的经济意义。

从安然事件中，公认会计原则体系的优化还有很长的路要
走，如何解决公共利益和行业利益之间的冲突是重中之重。因
此“历史成本会计+ 公允价值披露”是一个相对彻底的解决方
案，但可能还需要一定时间来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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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我国现行的注册制度与审核制度的对比
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，我国呼吁了多年的注册制

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，问世了。首先，审核制与注册制
在本质上存在较大差异，前者是国家严格监管的制度，以行政
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，属于一种规则导向制。而后者是更适应
资本市场，可以实现资本收益最大化，国家充分给予其自由的
制度，是一种原则导向制。其实从现行各国股票发行的总趋势
来说，注册制更众望所归。因为只有政府给予市场充分的经济
自由，才能保证其活力，促进其发展，充分发挥“市场配置
资源”的能力，以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，进而取得个人利益
的最大化。而审核制则适合资本市场发展没有那么快的，它更
强调对投资人利益的保护，但发展速度就会因此受限。

不过任何制度的发展都不可能是纯线性的，我国虽然推出
了注册制发行股票，但是审核制并没有被完全摒弃，处于一个
过度阶段，它依然起到制约作用。但我觉得这也是更适应我国国
情的，毕竟完全的注册制度是有条件的，它不仅需要明确的法律
制度保护和后期严格的执行，还需要更有效的监管环境和更高质
量的审计与内控制度，这些方面我们还需要成长。

4  相关建议与对策
4.1 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制约机制及加强监管。我国应从

法律法规的建立入手，首先明确一个大的关于会计原则的概念框
架，使之后关于原则的具体解释有规可循，然后建立健全的会计
行为制约机制，并且要加强市场监管，因为注册制准则显然比审
核制对法律基础设施建设和法律环境的要求更高，而在这个转型
并适应的重要时期，将监督责任除了政府外，更实际的掌握在每
一个从业人员手中，提升整个会计行业从业者的专业素养，以民
众为基石来推动会计准则发展显然是很必要的。

4.2发展新兴技术。传统的会计处理手段需要及时更新，跟
紧时代进步的步伐，研发新技术，如区块链技术、大数据与云计
算等，使之可以解决一些传统记账方法的局限性，更大程度还原
数据的真实客观性，避免由于从业人员素质或认知上的差异性带
来的信息失真、信息不对称。

5  结语
近年来，我国会计制度一直在实践中被完善，但财务造假

事件却并没有因为日益完善的会计制度而消除，这需要我们从信
息来源方、信息使用者以及在当中起到监管作用的政策制度三方
面共同改善，相信以后的会计制度会更加规范化，为共同创造出
良好的市场而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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